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生公寓（早湖1号楼）新建工程招标代理及标底编制项目
招
标
文
件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二○一九年七月

第一章  招标公告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作为招标单位，就“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生公寓（早湖1号楼）新建工程招标代理及标底编制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公告如下： 
1、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要求：
（1）具有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并在绍兴市柯桥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备案。

（2）投标申请人应委派本企业的委托代表，随带身份证、有效的法人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等资料的复印件1套（复印件装订成册，每页加盖公章，开标时随带原件）参加开标会议。

   2、获取招标文件：
（1）报名及获取招标文件时间：2019年7月3日至2019年7月5日。（工作时间上午9：00-11：30，下午13：30-16：00）；
（2）地点: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绍兴校园行健楼217室（绍兴市柯桥区柯华路958号）。
3、投标文件投递截止时间与地点：2019年7月10日下午13:30前，投标文件密封装袋加盖公章后直接送达开标现场。地点：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绍兴校园行健楼111室（绍兴市柯桥区越州大道958号）。

联系人：蒋老师 

联系电话：0575-81112598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二○一九年七月二日 
前  附  表
	序号
	内        容 

	1
	综

合

说 明
	项目名称：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生公寓（早湖1号楼）新建工程招标代理及标底编制项目

建设地点：绍兴市柯桥区越州大道958号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2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3
	承包方式：固定下浮费率 

	4
	资金来源：自筹

	5
	投标资格：具有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并在绍兴市柯桥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备案。

	6
	投标有效期： 投标截止之日起60天（日历天数）。

	7
	投标文件份数：正本1份，副本2份；

	8
	定标方式：综合评估法。

	9
	报名时间2019年 7月 3日至2019年 7月5日（双休日除外，每天上午：8:30至11:00；下午：14:00至16:00）

报名地址：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绍兴校园行健楼217室

	10
	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 2019年 7 月10日 下午 13：30 时。

开标地点：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绍兴校园行健楼111室（绍兴市柯桥区越州大道958号）。

	11
	解释：凡涉及本次招标招标文件的解释权属于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第二章：投标人须知
1、说明
1.1适用范围
本招标文件仅适用于本次招标。
1.2合格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详见招标公告
1.3投标的费用
无论本项目招标的结果如何，投标人自行承担其参加本项目投标的所有费用。
2、招标文件
2.1招标文件的组成
(1) 招标公告
(2) 投标人须知

(3) 评标办法

(4) 附件 
2.2招标文件的澄清
    投标人若对招标文件有疑问，应在截止时间三日前书面提出,招标人应在招标响应截止时间前进行处理回复，如需统一澄清或修改应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并要求回执确认，并视情况决定是否延长招标文件截止时间，逾期提出的，招标人可不予受理。
2.3招标文件的补充和修改
    招标人可以用书面补充通知的方式对招标文件进行补充和修改。该补充通知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考虑到补充文件通知的影响，招标人可以决定推迟报价截止时间，并通知所有投标人。
3、投标文件
3.1投标文件的编写
(1) 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并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及要求的内容和格式，提交完整的报价文件。
 (2)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都必须密封加盖公章。否则招标人有权拒绝。
3.2投标文件的组成（格式见附件）（一式叁份，正本壹份，副本贰份）
(1) 投标报价表（附件5）
(2) 投标函（附件2）
(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附件3）
(4)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件4）
(5) 资格证明文件：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评分标准中涉及到的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4、无效的投标
（1）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的递交时间、格式及相关要求进行招标文件递交的；
（2）未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实质性响应条款做出准确响应的；
（3）招标响应文件未依法签字和加盖公章的；
（4）招标响应文件附有招标人不能接受的条件的；
（5）不符合规定的资格条件的；
5、投标过程及评审
一、投标过程
(1) 招标人将在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受投标。
(2) 招标人组织和主持开标，并办理投标人签到等相关手续。
(3) 评标小组将对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人进行评审。
二、评审办法
(1) 评标标准：在符合招标资格的前提下，采用评审方式确定供应商。

(2) 评标小组按总得分最大值，确定中标候选人。
（3）中标人凭中标通知书与招标人签订招标合同。
6、其他事项
（1）开标时投标单位派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随带身份证原件签到参加开标仪式。
（2）投标文件一式叁份，正本壹份，副本贰份，须各自装订成册。封面应标明投标项目名称及投标人名称，密封袋封口处应加盖公章。
（4）投标文件装袋密封加盖公章，于2019年7月10日下午13:30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行健楼111室（绍兴市柯桥区越州大道958号）签收，在投标截止时间以后送达的投标文件，招标单位拒绝接收。
第二章  评标方法
1评标办法
1.1商务分(20分)

	技术标评分标准表

	项   目
	分值
	内        容

	投标人类似业绩
	0-10分
	有承担过类似高校学生公寓相关代理及造价咨询项目的业绩,每提供一个得5分，最多10分。
(需要递交的证明资料) 

	考核成绩
	0-10
	在 2018年绍兴市柯桥区招标代理机构考核中，五星级单位得10分，四星级单位得4分，三星级及以下单位不得分，记分依据以考核结果文件为准。


1.2 价格分(80分)
以投标单位最低平均下浮率报价作为评标基准下浮率报价；

投标报价得分＝（投标人平均下浮率报价/评标基准下浮率报价）×80。

注：评分的取值按四舍五入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1.3汇总评分结果
 商务部分和价格部分评估后的分数相加计算出每一投标人的总得分。所有计算分均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总得分最高的为中标单位。
1.4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1.4.1 招标代理收费项目及收费费率


	服
费　　　　　 务
　　　  类
率　　　型
中标金额（万元）
	货物招标
	服务招标
	工程招标

	100以下
	1.5%
	1.5%
	1.0%

	100-500
	1.1%
	0.8%
	0.7%

	500-1000
	0.8%
	0.45%
	0.55%

	1000-5000
	0.5%
	0.25%
	0.35%

	5000-10000
	0.25%
	0.1%
	0.2%

	10000-50000
	0.05%
	0.05%
	0.05%

	50000-100000
	0.035%
	0.035%
	0.035%

	100000-500000
	0.008%
	0.008%
	0.008%

	500000-1000000
	0.006%
	0.006%
	0.006%

	1000000以上
	0.004%
	0.004%
	0.004%


按分档累进结算，并按招标文件的约定调整投标基准价
1.4.2造价咨询项目及收费费率
 费率：‰
	序号
	咨询项目
	收费基数
	分档累进计费标准

	
	
	
	100万元 以内
	101-500万元
	501—1000万元
	1001—2000万元
	2001—5000万元
	5001-
10000万元
	10000万元以上

	1
	投资估算编制或审核
	估算价
	1.3
	1.1
	0.9
	0.7
	0.6
	0.5
	0.4

	2
	设计概算编制或审核
	概算价
	1.7
	1.5
	1.3
	1.1
	1.0
	0.9
	0.8

	3
	清单
计价
法
	工程量清单单独编制或审核
	建安工程造价
	2.9
	2.7
	2.5
	2.3
	2.1
	1.9
	1.7

	4
	
	投标报价编制
	建安工程造价
	1.4
	1.2
	1.0
	0.8
	0.6
	0.5
	0.4

	5
	
	工程量清单
及预算、招标控制价的编制或审核
	建安工程造价
	3.6
	3.3
	3.0
	2.7
	2.4
	2.1
	1.8

	6
	定额计价法
	预算、招标
控制价、投标报价的编制
或审核
	建安工程造价
	3.0
	2.5
	2.3
	2.1
	1.9
	1.7
	1.5

	7
	工程结算编制
	建安工程造价
	2.5
	2.2
	1.9
	1.6
	1.3
	1.0
	0.70

	8
	工程结算审核
	基本收费
	送审工程造价
	2.8
	2.5
	2.2
	1.9
	1.6
	1.3
	1.0

	
	
	追加费用
	超过5%以外的核减额、核增额
	5%

	9
	竣工决算编制或审核
	建设项目总费用
	2.0
	1.6
	1.2
	0.8
	0.5
	0.3
	0.1

	10
	施工阶段全过程工程造价控制
	建安工程造价
	12
	11
	10
	9
	7
	6
	5


按分档累进结算，并按招标文件的约定调整投标基准价
第4章 投标文件格式
附件1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生公寓（早湖1号楼）新建工程招标代理及标底编制项目招标代理（造价咨询）委托项目
投  标  文  件
投标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投 标 函
                           （招标人）：
1、根据已获得的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生公寓（早湖1号楼）新建工程招标代理及标底编制项目招标代理（咨询）委托项目的招标文件，我方愿以招标文件约定的服务费计费基数标准及收费标准承接上述招标代理（造价咨询）委托业务。
2、我方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有效，在此期间内我方的投标有可能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
3、你方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文件将构成约束我们双方的合同。
投  标  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 标 人：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务：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生公寓（早湖1号楼）新建工程招标代理及标底编制项目招标代理（咨询）委托项目的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年        月        日
附件5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生公寓（早湖1号楼）新建工程招标代理及标底编制项目
结算下浮率报价表
	项目类别名称
	下浮率%
	收费依据
	备  注

	招标代理
	 
	招标文件：招标代理收费项目及收费费率
	

	标底编制
	 
	招标文件：造价咨询项目及收费费率
	

	平均下浮率
	
	
	仅供评标用


2 


